醴陵市广播电视台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：

醴陵市广播电视台是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，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广播电影电视的法律、法规和条例，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宣传工作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监督检查执行情况；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；研究制定全市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发展规划和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；制定广播电影电视宣传工作的有关制度和规章，协调管理所属宣传媒体的工作；组织策划广播电影电视的重大宣传报道活动和大型文艺宣传活动；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安全播出；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监听监播；负责广播电视节目、栏目设置的审批；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监评和创优评优工作；负责广播电影电视从业人员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；负责组织广播电影电视专业人才的培训；管理、协调所属媒体的广告经营及相关业务的开发；按照产业化的要求，开发经营广播电影电视资源；负责管理广播电影电视的国有资产。
二、部门收支概况：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572.64万元，其中财政预算全额拨款572.64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572.64万元，其中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89.25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.49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17.9万元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、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492.64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71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、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80万元，其中安全生产媒体宣传专项30万元，广播电视台设备购置专项50万元。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

2016年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23.39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11万元，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1.4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0.1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.99万元，比上年预算减少0.01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；会议费5万元，培训费2.6万元。
